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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會議討論案       提案機關：
體 育 局

法 務 局  

案由：為修正「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與教練及學校或體育

團體獎勵金發給辦法」案，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為獎勵本市績優運動選手、教練、公私立各級

學校及體育團體（包括本市體育總會所屬各單項委

員會及經本府登記立案之各單項運動協會），以培訓

優秀運動選手，提升運動水準，推展全民運動，乃

於九十一年一月十六日訂定發布本辦法，之後並歷

經四次修正在案。本次修正係考量全國身心障礙國

民運動會各比賽項目係按選手身體障礙情況進行體

位分級，選手依所屬級別進行比賽，又身心障礙者

因參與競技運動者較少，故獲獎機會相較全國運動

會或全民運動會高。然而國內從事身心障礙選手指

導工作者為少數，在教練指導同一種類各級選手，

且身心障礙選手獲獎率極高之情況下，易使得一名

教練因所指導的各級選手皆獲獎而領取多筆獎勵

金，以及教練獎勵金相較其他綜合性賽會有較高的

情形，爰修正參加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之有功

教練，指導選手參加同一競賽種類，區分個人及二

人以上競賽項目進行獲獎次數限制，使本市獎勵資

源能投入改善身心障礙運動選手訓練及運動環境為

主，以符公平性及衡平原則。另為整合本市體育業

務，發揮體育行政效能，有關本市參加全國原住民

運動會組隊參賽業務，前經本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陳報市府核定，自一０五年一月一日起移撥體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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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主政辦理，爰配合修正相關條文，擬具本辦法修

正草案。 

二、本辦法共十八條，本次修正十一條，修正重點說明

如下： 

(一) 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前段至

第十四條及第十七條部分，因全國原住民運動

會組隊參賽業務業奉市長核定自一０五年一月

一日起移交體育局辦理，並職司獎勵金之核撥

及發放，爰修正相關文字。 

(二) 修正條文第三條部分，查本條第一項第一款所

定「參賽」，係指數個直轄市、縣（市）共同報

名競爭同一競賽項目而取得競賽資格者，爰酌

作文字修正。 

(三) 修正條文第四條部分，將本條獎勵金基準修正

改以附表方式呈現。 

（四）修正條文第六條部分，修正第一項，將獎勵金

基準修正改以附表方式呈現。另鑑於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因現行賽制設計及選手指導

的實務運作，存在單一教練領取過多獎勵金之

不公平現象，爰參考教育部所訂「績優身心障

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新增第

四項規定，俾使政府獎勵資源妥善分配。 

（五）修正條文第八條部分，考量本辦法第三條業明

定獎勵對象，為免重複規範，爰刪除第一項。 

（六）修正條文第十條部分，將獎勵金基準修正改以

附表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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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修正條文第十二條部分，考量主管機關審查申

請人之申請，除現行條文所定各款程序要件

外，並應符合本辦法所定實體要件，爰新增第

一款，以下款次遞改。另考量實務上部分代表

我國參加國際比賽之選手及教練，因配合中央

出國集訓或比賽無法於期限內提出獎勵金發

放申請，爰新增第二款但書。 

（八）修正條文第十四條部分，配合前次修正行政院

之備查意見，爰配合修正第一項，並新增第二

項，以下項次遞改。另查現行條文第二項關於

體育局追回已撥付獎勵金應以書面通知並移

送強制執行之規定，業於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二

十七條定有明文，爰酌作文字修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法務局一０五年三月三十一日第六四

五次法規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檢陳本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一份。 

擬辦：擬提請審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發布事宜；俟發布後，

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函請行政院備

查及臺北市議會查照。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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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績優運動選手與教練及學校或體育團體獎勵金發給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獎勵臺北市（以下簡稱本

市）績優運動選手、教練、公私

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及

體育團體（包括本市體育總會所

屬各單項委員會及經本府登記

立案之各單項運動協會），以培

訓優秀運動選手，提升運動水

準，推展全民運動，特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獎勵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績優運動選手、

教練、公私立各級學校（以

下簡稱學校）及體育團體（包

括本市體育總會所屬各單項

委員會及經本府登記立案之

各單項運動協會），以培訓優

秀運動選手，提升運動水

準，推展全民運動，特訂定

本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體育局（以下簡稱體育

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

本府體育局（以下簡稱體育

局）。但有關參加全國原住

民運動會績優選手、教練、

學校及體育團體獎勵金之發

放，其主管機關為本府原住

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為整合本市體育業務，發揮體育

行政效能，有關全國原住民運動

會組隊參賽業務業奉市長核定自

一０五年一月一日起移交體育局

辦理，並職司獎勵金之核撥及發

放事宜，爰刪除本條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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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如下： 

一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

會、全民運動會、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及全國

原住民運動會，並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之選手及其有

功教練： 

（一）競賽項目有二個或三個

直轄市、縣（市）參賽，

獲第一名。 

（二）競賽項目有四個或五個

直轄市、縣（市）參賽，

獲前二名。 

（三）競賽項目有六個以上直

轄市、縣（市）參賽，

獲前三名。 

二 設籍本市一年以上之市

民，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為國家代表隊選手，參加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如下： 

一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

會、全民運動會、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及全

國原住民運動會，並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之選手及

其有功教練： 

（一）競賽項目有二個或三個

直轄市、縣（市）參賽，

獲第一名。 

（二）競賽項目有四個或五個

直轄市、縣（市）參賽，

獲前二名。 

（三）競賽項目有六個以上直

轄市、縣（市）參賽，

獲前三名。 

二 設籍本市一年以上之市

民，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為國家代表隊選手，參加

查本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參

賽」，係指數個直轄市、縣（市）

共同報名競爭同一競賽項目而取

得競賽資格者，爰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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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正式錦標賽，獲國光

獎章或績優身心障礙運

動選手獎勵者。 

三 指導符合前款規定選手之

有功教練。 

四 輔導選手代表本市參加全

國運動會、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

動會及全國原住民運動

會，獲得金牌數前三名之

學校或體育團體。 

前項第一款所稱參賽，

指完成報名程序並經該運動

會主辦單位公告取得競賽資

格者。 

國際正式錦標賽，獲國光

獎章或績優身心障礙運

動選手獎勵者。 

三 指導符合前款規定選手之

有功教練。 

四 輔導選手代表本市參加全

國運動會、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

動會及全國原住民運動

會，獲得金牌數前三名之

學校或體育團體。 

前項第一款所稱參賽，指

完成報名程序並經該運動會

主辦單位公告成為競賽項目

者。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之選手，得申請發給獎勵

金，其獎勵基準如附表一。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之選手，其個人項目成績

創新大會或全國紀錄者，得申

請發給獎勵金，其獎勵基準如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之選手，依下列基準核

發獎勵金： 

一 個人項目 

（一）第一名： 

1.全國運動會：新臺幣三

十萬元。 

為使民眾便於閱讀理解獎勵基

準，爰參考中央與其他地方政府

所定相類法規，將本條獎勵金基

準修正改以附表方式呈現。 



7 

 

附表二。 2.全民運動會、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及全國

原住民運動會：新臺幣

十八萬元。 

（二）第二名： 

1.全國運動會：新臺幣十

五萬元。 

2.全民運動會、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及全國

原住民運動會：新臺幣

九萬元。 

（三）第三名： 

1.全國運動會：新臺幣十

二萬元。 

2.全民運動會、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及全

國原住民運動會：新臺

幣六萬元。 

二 團體項目：按競賽規程或

比賽規則規定之獲頒獎

狀選手人數，每人發給個

人項目選手獎勵金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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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十。 

符合前項第一款規定之

選手，其成績創新大會紀錄

者，加發新臺幣三萬元；創新

全國紀錄者，再加發新臺幣二

萬元。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有功教練，依下列規定

認定： 

一 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下

競賽項目：以選手於本市

代表隊選拔賽報名時，自

行指定之教練為準。 

 二 指導選手參加五人以上

競賽項目：以秩序冊所

載之本市代表隊教練名

單為準。 

前項第一款之有功教

練，應具備該競賽種類 C 級

以上教練證；前項第二款之

有功教練，應具備該競賽種

類 B 級以上教練證。但競賽

第五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規

定之有功教練，依下列規定認

定： 

一 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下競

賽項目：以選手於本市代

表隊選拔賽報名時，自行

指定之教練為準。 

 二 指導選手參加五人以上

競賽項目：以秩序冊所載

之本市代表隊教練名單為

準。 

前項第一款之有功教

練，應具備該競賽種類 C 級

以上教練證；前項第二款之

有功教練，應具備該競賽種

類 B 級以上教練證。但競賽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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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無教練資格認證項目

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之有功教練不得

有兼任其他直轄市、縣（市）

代表隊教練之情事。 

種類無教練資格認證項目

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之有功教練不得

有兼任其他直轄市、縣（市）

代表隊教練之情事。 

第六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有功

教練，得申請發給獎勵金，其

獎勵基準如附表三。 

有功教練為二人以上

者，獎勵金以一份為限，由教

練按指導比例分配。 

有功教練指導選手分別

參賽獲獎，其獎勵金之核發以

指導十五名選手為上限。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之有功教

練，其指導選手參加同一競賽

種類，二人以上競賽項目以各

競賽項目最優名次為準，頒發

教練獎勵金，並以一競賽項目

為限；個人項目以各選手所獲

得最優名次為準，頒發教練獎

第六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有功

教練，依下列基準核發獎勵

金： 

 一 指導選手參加四人以下

競賽項目： 

（一）第一名： 

1.全國運動會：新臺幣十

萬元。 

2.全民運動會、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或全國

原住民運動會：新臺幣

五萬元。 

（二）第二名： 

1.全國運動會：新臺幣四

萬元。 

2.全民運動會、全國身心

障礙國民運動會或全國

一、為使民眾便於閱讀理解獎勵

基準，爰參考中央與其他地

方政府所定相類法規，將第

一項獎勵金基準修正改以附

表方式呈現。 

二、鑑於田徑、游泳等競賽種類

之競賽項目本較其他運動種

類多，又全國身心障礙運動

會再依障別及體位分級進行

分組，導致獎勵金集中於特

定教練，又一名教練得以指

導多達十五名選手。以游泳

為例，肢障男子組五十公尺

自由式即區分 S1至 S10 共十

種級別，團體競賽項目則分

為二十點(自由式及混合式)

與三十四點(自由式及混合



10 

 

勵金，並以一競賽項目為限。 原住民運動會：新臺幣

三萬元。  

（三）第三名：新臺幣二萬

元。 

 二 指導選手參加五人以上

競賽項目：依前款獎勵

金金額乘以一點五倍。 

有功教練為二人以上

者，獎勵金以一份為限，由

教練按指導選手人數比例

分配。 

有功教練指導選手分

別參賽獲獎，其獎勵金之核

發以指導十五名選手為上

限。 

式)。因此單純五十公尺自由

式，一名教練即可指導至少

十名選手，而這十名在各級

都可獲得第一名，以此類

推，如同一選手參加游泳四

式比賽皆獲得第一名，則指

導教練僅單一選手即可因此

領取四份獎勵金。爰新增第

四項，針對有功教練所指導

選手參加同一競賽種類，限

制其個人及團體競賽項目之

獎勵金發放。本條修正後，

前例該名教練至多領取十種

級別個人泳姿式項目及一項

團體接力競賽項目之獎勵

金，俾使政府獎勵資源能妥

善分配。 

第七條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

動會，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

屆獲得第一名者，依下列基準

加發連勝獎勵金： 

一 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二

第七條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

動會，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

二屆獲得第一名者，依下列

基準加發連勝獎勵金： 

一 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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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元；教練新臺幣七萬

元。參加技擊類比賽者，

同一項目可跨級併計。 

二 團體項目：比照個人項目

連勝獎勵金規定發給，並

依獲獎人數第二人以上

每增加一人，加發新臺幣

五萬元。總獲獎人數以競

賽規則規定上場人數為

限，合為全隊連勝獎勵

金。教練連勝獎勵金依前

款個人項目教練連勝獎

勵金金額乘以一點五倍

發給。 

連續三屆以上獲得第一

名者，自第三屆起，連勝獎勵

金為上屆之連勝獎勵金再依

下列基準加計： 

一 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二

萬元；教練新臺幣八千

元。 

二 團體項目：選手新臺幣八

十萬元；教練新臺幣七萬

元。參加技擊類比賽者，

同一項目可跨級併計。 

二 團體項目：比照個人項目

連勝獎勵金規定發給，並

依獲獎人數第二人以上

每增加一人，加發新臺幣

五萬元。總獲獎人數以競

賽規則規定上場人數為

限，合為全隊連勝獎勵

金。教練連勝獎勵金依前

款個人項目教練連勝獎

勵金金額乘以一點五倍

發給。 

連續三屆以上獲得第一

名者，自第三屆起，連勝獎

勵金為上屆之連勝獎勵金再

依下列基準加計： 

一 個人項目：選手新臺幣二

萬元；教練新臺幣八千

元。 

二 團體項目：選手新臺幣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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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教練獎勵金依選手

全隊連勝獎勵金總和之

三分之一發給。 

代表本市參加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及全國原住民運動會之選

手，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屆

獲得第一名者，依第一項核發

基準之二分之一發給連勝獎

勵金。但加發屆數以一屆為

限。 

連勝成績之計算，自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全國運動

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全民運

動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全國

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及中華

民國一百年全國原住民運動

會起計。 

千元。教練獎勵金依選手

全隊連勝獎勵金總和之

三分之一發給。 

代表本市參加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及全國原住民運動會之選

手，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

屆獲得第一名者，依第一項

核發基準之二分之一發給連

勝獎勵金。但加發屆數以一

屆為限。 

連勝成績之計算，自中

華民國九十二年全國運動

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全民

運動會、中華民國九十五年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及

中華民國一百年全國原住民

運動會起計。 

第八條   選手團體競賽成績以個

人競賽之成績計算，而未另

進行競賽者，不另發給獎勵

金。但團體項目成績係以個

第八條  選手參加個人或團體競

賽項目之成績，符合第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者，均發給獎

勵金。 

考量現行條文第三條已明確規範

獎勵對象，為避免重複規範，爰

刪除第一項；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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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項目成績計算，而選手於

個人項目成績未符給獎資格

者，不在此限。 

前項情形，如其成績係以

他項競賽之成績累計，而未另

進行競賽者，除團體項目成績

係以個人項目成績累計，而選

手於個人項目成績未符給獎

資格，依團體項目發給獎勵金

外，不另發給獎勵金。 

第九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或第三款規定之選手及教練，獎

勵金得比照選手所獲國光獎章

同等級之獎助學金百分之五發

給。參加身心障礙競賽項目者，

獎勵金為選手獲績優身心障礙

選手獎助學金之百分之十。 

第九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或第三款規定之選手及教練，

獎勵金得比照選手所獲國光獎

章同等級之獎助學金百分之五

發給。參加身心障礙競賽項目

者，獎勵金為選手獲績優身心

障礙選手獎助學金之百分之

十。 

未修正。 

第十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之學校或體育團體，

得申請發給獎勵金及連勝獎

勵金，其獎勵基準如附表四。 

有功學校或體育團體為

二個以上者，獎勵金以一份

為限，並由學校或體育團體

第十條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四

款規定之學校或體育團體，

依下列基準核發獎勵金： 

一 第一名：新臺幣十八萬

元。 

二 第二名：新臺幣十二萬

元。 

為使機關團體便於閱讀理解獎勵

基準，爰參考中央與其他地方政

府所定相類法規，將第一項至第

三項獎勵金基準修正改以附表方

式呈現。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10050090000300-1010702&ShowType=Ref&FLNO=10000
http://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B010050090000300-1010702&ShowType=Ref&FLNO=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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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指導選手人數比例分配。 三 第三名：新臺幣五萬元。 

前項學校或體育團體輔

導本市選手參加全國運動

會，於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

屆獲得第一名者，除原發獎

勵金外，並依所獲第一名之

屆數，每屆加發連勝獎勵金

新臺幣五萬元。 

第一項學校或體育團體

輔導本市選手參加全民運動

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及全國原住民運動會，於

同一競賽項目連續二屆獲得

第一名者，除原發獎勵金

外，另加發連勝獎勵金新臺

幣二萬五千元。但加發屆數

以一屆為限。 

有功學校或體育團體為

二個以上者，獎勵金以一份

為限，並由學校或體育團體

依指導選手人數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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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申請發給獎勵金，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第四款規定者，應填

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

件及資料，於賽會結束後

次日起三十日內向體育

局提出。 

二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規定者，應填

具申請表並檢附相關文

件及資料，於中央主管機

關核頒獎勵後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體育局提出。 

第十一條  申請發給獎勵金，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運動

會、全民運動會及全國身

心障礙國民運動會符合

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或

第四款規定者，應填具申

請表並檢附相關文件及

資料，於比賽後三十日內

向體育局提出。 

二 代表本市參加全國原住

民運動會符合第三條第

一項第一款或第四款規

定者，應填具申請表並檢

附相關文件及資料，於比

賽後三十日內向原民會

提出。 

三 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三款規定者，應於

中央主管機關核頒獎勵

後三十日內，填具申請表

並檢附相關文件及資料

有關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組隊參賽

業務業奉市長核定自一０五年一

月一日起移交體育局辦理，爰刪

除原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以下款

次遞改；其餘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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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體育局提出。 

第十二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體育局應駁回其申請： 

一 不符合本辦法所定要件。 

二 逾前條規定申請期限。但

經體育局認有特殊原因

者，不在此限。 

三 申請文件不完備，經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四 申請日前二年內經依第

十四條規定撤銷或廢止

原核准發給獎勵金之處

分。 

第十二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體育局或原民會應駁

回其申請： 

一 逾前條規定申請期限。 

二 申請文件不完備，經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 

三 申請日前二年內經依第

十四條規定撤銷或廢止

原核准發給獎勵金之處

分。 

一、有關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組隊

參賽業務業奉市長核定自一

０五年一月一日起移交體育

局辦理，爰刪除「或原民會」

文字。 

二、考量主管機關審查申請人之

申請，除現行條文所定各款

程序要件外，並應符合本辦

法所定實體要件，爰新增第

一款，以下款次遞改。 

三、考量部分代表我國參加國際

比賽之選手及教練，因配合

中央代表國家出國集訓或比

賽，致無法於期限內提出申

請，爰新增修正條文第二款

但書。 

第十三條  體育局應於收件日或

補正日後三十日內，將審核

結果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

第十三條  體育局或原民會應於

收件日或補正日後三十日

內，將審核結果以書面敘明

有關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組隊參賽

業務業奉市長核定自一０五年一

月一日起移交體育局辦理，爰刪除



17 

 

申請人。 理由，通知申請人。 「或原民會」文字。 

第十四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體育局得撤銷或廢止

原核准處分之全部或一部，

並追回已撥付之一部或全部

獎勵金： 

一 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

申請獎勵金或檢具之申

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

實情事。 

二 不當取得代表隊資格。 

三 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情

形，選手申請獎勵金之日

未設籍本市一年以上。 

四 申請獎勵金之日前二年

內發生有辱團體名譽或

違背運動精神情事，致有

損本市形象。 

五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 

        核准處分應載明前項各

第十四條  核准發給獎勵金之處

分，應載明：「申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體育局或原

民會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

分之一部或全部，並追回已

撥付之一部或全部獎勵金：

一、以詐欺或其他不正方式

申請獎勵金或檢具之申請資

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

事。二、不當取得代表隊資

格。三、選手申請獎勵金之

日未設籍本市一年以上。

四、申請獎勵金之日前二年

內發生有辱團體名譽或違背

運動精神情事，致有損本市

形象。五、違反本辦法之規

定。」 

         依前項規定應追回已

撥付之全部或一部獎勵金

一、查本府一０二年十二月十六

日修正本辦法，前經行政院

一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院臺

教字第一０三００一四八三

八號函備查在案，前開行政

院函說明二載以：「法務部意

見：旨揭辦法第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本項規定之撤

銷、廢止如為行政管制措

施，似可參考現行規定體

例，修正為：『申請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體育局或原民

會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處分

之全部或一部，並追回已撥

付 之 一 部 或 全 部 獎 勵

金：……』以上意見併請參

酌。」爰配合修正第一項，

並新增第二項，以下項次遞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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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定意旨。 

依第一項規定應追回已

撥付之全部或一部獎勵金

者，體育局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二十七條第三項及第四

項規定辦理；涉及刑事責任

者，並應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者，體育局或原民會應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限期返還。屆

期未返還者，依法移送強制

執行；涉及刑事責任者，移

送司法機關辦理。 

二、有關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組隊

參賽業務業奉市長核定自一

０五年一月一日起移交體育

局辦理，爰刪除第一項及第

二項「或原民會」文字。 

三、查現行條文第二項關於體育

局追回已撥付獎勵金應以書

面通知並移送強制執行之規

定，業於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二十七條定有明文，爰酌作

文字修正。 

第十五條  本市組隊參加全國運

動會、全民運動會，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由本市體育總

會掣據具領獎勵金： 

一 獲總統獎或總成績第一

名，核發新臺幣一百五十

萬元。 

二 獲副總統獎或總成績第

二名，核發新臺幣一百萬

元。 

三 獲行政院院長獎或總成

第十五條  本市組隊參加全國運

動會、全民運動會，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由本市體育總

會掣據具領獎勵金： 

一 獲總統獎或總成績第一

名，核發新臺幣一百五十

萬元。 

二 獲副總統獎或總成績第

二名，核發新臺幣一百萬

元。 

三 獲行政院院長獎或總成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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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第三名，核發新臺幣八

十萬元。 

績第三名，核發新臺幣八

十萬元。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

式，由體育局定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所定書表格

式，由體育局定之。 

未修正。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

體育局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

體育局及原民會年度相關預

算支應。 

有關全國原住民運動會組隊參賽

業務業奉市長核定自一０五年一

月一日起移交體育局辦理，爰刪

除「及原民會」文字。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自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二十

日施行。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一

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自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二十

日施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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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選手國內競賽獎勵金基準表                                單位：每人/新臺幣(元) 

名次 

 

競賽種類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全國運動會 300,000 150,000 120,000 

全民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

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會 

180,000 90,000 60,000 

備註：團體賽按競賽規程或比賽規則規定之獲頒獎狀選手人數，其獎助金以個人項目選手獎勵金百分

之五十發給。 

 

附表二：選手創新紀錄獎勵金基準表                                單位：每人/新臺幣(元) 

創新紀錄種類 創新大會紀錄 創新全國紀錄加發 

獎勵金額 3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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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教練獎勵金基準表                                         單位：每人/新臺幣(元) 

競賽項目 

及名次 

 

競賽種類 

四人以下競賽項目 五人以上競賽項目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全國運動會 100,000 40,000 20,000 150,000 60,000 30,000 

全民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

會 

50,000 30,000 20,000 75,000 45,000 30,000 

備註：各競賽項目有功教練人數在二人以上者，獎勵金以一份為限，由教練按指導比例分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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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學校或體育團體獎勵金基準表                           單位：每團體/新臺幣(元) 

選手獲金牌數名次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獎勵金額 180,000 120,000 50,000 

全國運動會連勝獎

勵金 

備註：同一競賽項目連續兩屆第一名者，除原發獎勵金外，並依所獲第一名之

屆數，每屆加發連勝獎勵金50,000元。 

全民運動會 

全國身心障礙國民

運動會 

全國原住民族運動

會 

備註：同一競賽項目連續兩屆第一名者，除原發獎勵金外，另加發連勝獎勵金

25,000元，但加發屆數以一屆為限。 



 

 


